附件2

适用说明

一、本裁量基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植物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退耕还林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河北省绿化条例》《河北省封山育林条例》《河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河北省湿地保护条例》《河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衡水湖保护和治理条例》《河北省古树名木保护办法》《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有关行政处罚事项裁量予以细化、量化，作为本省林草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裁量依据；若本裁量基准与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相一致的，以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为准。

二、存在法定从轻、减轻、不予处罚或从重处罚情形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执行。具有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根据情节在基准幅度内选择较低的额度或者在低基准幅度内选择适当的额度进行处罚。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根据情节选择低于法定的最轻处罚种类或者最低处罚幅度进行处罚。对同时具有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情节的，应当以主要情节为依据，综合考虑其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等因素，合理确定处罚幅度予以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说明有关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理由。

三、违法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四、本裁量基准提及的动物价值按国家林草局公布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执行。

五、本裁量基准所称的“以上”包含本数，“不足”“以下”不包含本数；若是最高一档处罚“以下”包括上限数。
六、为了方便执法人员使用，基准表中引用了法律法规规章中法律责任的相关描述，涉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等内容的，依法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制作相应执法文书。




